
转来转去房东都不会吃亏
记者走访了几家房产中介公

司，昆明市白龙路一家连锁经营的
某地产中介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这个我觉得是好事，可以减
少我们老百姓的负担，具体看怎么
扣除，有个什么标准。”

记者又以租客身份，走访了多
家房屋中介，“下载个税App，按照
上面的来填，不过最好跟房东商量
着来弄……”当说到房租是否会涨
价时，白龙路上另外一家房屋中介
的工作人员笑了笑说，“那肯定会
呀！房东上了税，肯定要涨房价
的。”几家地产中介都表示：“如果
租客不报个税抵扣，或许可以和房
东商量房租再降一点，但前提是要
在涨了的房价之后再降一点，租客
永远是被动方，转来转去，房东肯
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是不会

吃亏的，房租不可能低于市场标
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关于房东
与租客之间的个中缘由，很是复
杂。房屋中介张启东告诉记者，

“按理说，房东出租房屋，纳税是必
须的。但由于市场信息不透明等
因素，长时间以来，个人房屋出租
实则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存在大量
未备案、未缴税的现象。”正因如
此，不少中介才会直言，目前的租
金是不含“房东纳税额”这一费用
的。而如果将之考虑在内，成本必
然上扬，必须要有人承担。“其实在
房东和租客双方看来，都是利益最
大化的，在趋利避害的逻辑之下，
有些租客已经开始放弃申报，这也
让人一度期待的政策红包不免被
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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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房东担心，国家税务总局称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对房东无影响
房东通过出租房屋获取租金本就需缴税，但不会要求房东补征之前的税

新个税法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最近不少人却在申报“住房租金”这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上很纠结。“这本是一件给居
民减负的好事，却引发了房东、租客和中介的博弈，也引发了推涨房租的担忧。”房东担心房客填报租房信息后会被要求纳税
提升成本，房客则担心房东的负担会转嫁到自己身上。但截至目前，税务部门表示并未接到根据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追征房租
相关税费的通知。

记者7日下午致电国家
税务总局 12366 纳税人服
务平台，就公众关心的住房
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相关问
题咨询工作人员。

问：房客填了信息后，
税务机关会按照房客填的
信息来征收房东的税吗？

答：房东通过出租房屋
获取租金本来就需要缴纳
税款。根据目前的政策，不
会要求房东补征之前的税
的。但是，您已经有出租行
为，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缴
纳税的。

问：房客填了信息之后
房东什么时候能知道？通
过什么方式可以获知？该
什么时候缴税？

答：这个信息应该是查
不到。根据现行规定，按照
个人所得税App中“住房租
金”专项附加扣除选项里的
租赁起止时间来计算。

问：2019年1月之前签
订的租房合同，如果房客填
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房东要从什么时间开
始缴税？1月份以前的出租
房屋收入部分需要补缴税
吗？补缴有滞纳金吗？

答：房东和房客什么时
候签订的租房合同、有出租
行为就应该从什么时候开
始交。目前没有接到根据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追征房
租相关税费的通知，之后会
不会有还没有明确规定。
提交这个信息，就是为了让
房客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对
房东没有影响。

据南方都市报

租客若申报个税抵扣
将负担房东税费

周女士在昆明上班，目前租住在
昆明广福路上的一小区里。新年刚
过，在多方了解了《个人所得税扣缴申
报管理办法(试行)》政策后，4日正当
她准备在App上填写租房费用抵扣
个税的相关信息时，却收到了房东发
来的短信。“房东跟我说，如果我申报
个税抵扣，填写了租房信息，那么之后
房东所产生的税费就由我支付。”周女
士告诉记者，按照一份在网上找到的
计算方法，根据目前的租金，如果真的
要申报租房费用抵扣个税，“可能要帮
房东交四五百块的税，而根据自己的
收入，抵扣的费用只有几十块，很明显
是笔亏本生意。”

周女士自己盘算了一番后觉得，
尽管按照今年的租约合同，自己没
有义务承担房东方的税费，但难保
明年房东不会变相涨租，最终周女
士还是放弃了个税申报中住房租金
抵扣的部分。

我就涨你房租
你申请个税抵扣

房东1

让中介告诉租客
别申报个税抵扣

昆明前兴路上一房屋中介的负责
人季先生告诉记者，许多房东认为，租
客申报租住信息后，自己就要缴纳出
租房屋收入的税费，但这些税费当初
并未包含在自己开出的房租价格里，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最近
我们也接到不少客户的电话，要求我
们在跟租客对接的时候要说明，不要
申报租房信息。”

同样，季先生的说法在新迎小区
的多个房屋中介的同行口中也得到了
证实，昆明白云路上一连锁房屋中介
的工作人员小李告诉记者，“卖房子按
照约定俗成，房主拿的都是净得价，所
有买房人和卖房人的税费都是由买家
来承担的，那么租房子其实也是一样，
房东拿到手的都只会是净得价，相应
产生的税费或其他费用都是由房客来
承担。但如果租客直接不去填写抵扣
信息，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房东2

希望通过个税抵扣节约部分开支
在走访调查后记者发现，租客

希望能够通过个税抵扣节约部分
开支。而对于房东来说，租客提供
的信息是否会成为未来税务部门
向房东征税的线索和依据、房主是
否需要补缴相应税款，是其最为关
心的焦点。

在昆明滇池路上一小区租房
的租户齐先生表示，填报信息中并
没有租金金额等详细信息：“我前

两天按照单位的要求已经在个人
所得税App填报了相关信息，只填
写了房东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还
有租房的地址，并没有要求填租金
等信息。我在和房东签合同的时
候已经留下了（身份证号等）相关
信息，所以就直接填上了，也没有
与房东去沟通，目前房东也没有因
为这个情况来找我或者是协商关
于个税抵扣的问题。”

租
客

问题根源在市场处在卖方市场状态专
家

对此，一位财税专家告诉记
者，现在担心税务机关会不会根据
租客填写的申报材料让房东补税、
房东会不会因此转嫁成本提高房
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新规只是要求留存租房合同等
备查，并没有要求提供完税发票和
付款记录，同时抵扣基数不是租金
额度而是定额，这就表明本身政策
已经释放了一定的制度善意，就是
为了方便租客能顺利享受到租金扣
除，房东以此作为涨租金的理由并
不合理。

不过该财税专家表示，“该扣
则扣，该交则交，租户的租金该抵
扣则抵扣，房东的房租该交税则交
税，二者并不矛盾，也各自独立。
目前之所以两个问题被混为一谈，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城市的租
房市场依然处在卖方市场的状态，
房子供不应求，手中有房的房主站
在主导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已经
产生的或是潜在产生的税费才会
转嫁到租客身上。而在这样的背
景下，部分租客和房东私下达成不
申报的协议，租金抵扣个税的‘政
策红包’才会引发担忧。”

因此，从规范房屋租赁的角
度来讲，借此次租金抵扣个税的
申报对整个租房市场做“摸底工
作”也是未来规范租房市场行为
的必要准备工作。同时也要呼吁
有关方面尽快给出明确解读，避
免个税改革的良好初衷被各类流
言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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